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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减少应收账款对公司资金的占用，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

拟以下属子公司持有的医疗机构应收账款为基础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

公司拟通过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长城嘉信-海王生物应收账款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暂定名，以专项计划设立时的名

称为准)，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上述事项业经公司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条规定的关联交易的审议及披

露标准，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专项计划概述 

本公司拟作为原始权益人，通过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以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在国内部分医疗机构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设立

专项计划进行融资。 

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期限不超过2年，其中

对应收账款的占用不超过人民币9.5亿元。 

 

三、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 

本公司下属公司享有的国内部分医疗机构的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权益。 



（2）交易结构 

公司拟选聘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本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通过与计划管理人签订《资产买卖协议》，将所持

有的应收账款出售给计划管理人设立的专项计划。计划管理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并将发行成功后所得的认购金额支付给本公司。 

计划管理人设立并管理专项计划，并在专项计划的存续期间，以基础资产对

应的应收账款产生的现金流为限，支付相应税收、专项计划费用及资产支持证券

的本息。 

（3）规模和期限 

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发行期限不超

过2年。 

（4）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介绍 

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

支持证券，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次

级资产支持证券由本公司或其他合格第三方认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

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要素将根据评级机构、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情况进行

调整确定。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确定。 

（5）基础资产池及差额补足 

计划管理人设置对应收账款的循环购买机制，以满足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足够向投资者进行分配。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合格第三方对专项计划

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相应税收、专项计划费用及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本息部分进行差额补足。 

 

四、计划管理人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本公司拟选聘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相

关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7820.512821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余骏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5、股东：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

100%股份。 

6、与本公司的关系说明：本公司与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五、本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减少应收账款对公司资

金的占用、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通过转让应收账款的方式设立专项计划融资，根据产品设计结构不同，

可能会造成公司营业外损益，对公司当期利润造成影响，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结果

为准。 

 

六、其他事项 

提请公司董事局授权管理层，在本议案范围内： 

1、遴选和更换合格的计划管理人、评估、审计等相关中介机构。 

2、确定本次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方式和期限。 

3、签署与本次专项计划相关的合同或协议。 

以上授权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